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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tf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4/t20190418_3227441.html） 

 

附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高立法公众参与度，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开门立法，我们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网址是：http://www.mof.gov.cn）首页 《财政

法规意见征集信息管理系统》（网址是：

http://lisms.mof.gov.cn/lisms/action/loginAction.do?loginCookie=loginCookie）提出意见。 

 

2.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3 号财政部条法司（邮政编码

100820），并在信封上注明“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字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mof.gov.cn%EF%BC%89%E9%A6%96%E9%A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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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申请批准占用耕地的，纳税人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明的建设用地人；农

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纳税人为用地申请人。 

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纳税人为实际用地人。 

第三条 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包括经批准占用的耕地面积和未经批准占用的耕地面积。 

第四条 基本农田，是指依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 

第五条 免税的军事设施，具体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二条所列建

筑、场地。 

第六条 免税的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学、中

学、小学、学历性职业教育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以及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技工院校。 

学校内经营性场所和教职工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七条 免税的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或者备案的幼

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保育、教育的场所。 

第八条 免税的社会福利机构，具体范围限于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或者备案

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内专门为老年人、残疾人、

孤儿和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场所。 

第九条 免税的医疗机构，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设立并

依法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内专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场所及其配套

设施。 

医疗机构内职工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条 减税的铁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隧道及其按照规定两侧

留地、防火隔离带。 

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一条 减税的公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属于

农村公路的村道的主体工程以及两侧边沟或者截水沟。 

专用公路和城区内机动车道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二条 减税的飞机场跑道、停机坪，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民用机场专门用于民

用航空器起降、滑行、停放的场所。 

第十三条 减税的港口，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港口内供船舶进出、停靠以及旅客上

下、货物装卸的场所。 

第十四条 减税的航道，具体范围限于在江、河、湖泊、港湾等水域内供船舶安全航行的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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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减税的水利工程，具体范围限于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

的防洪、排涝、灌溉、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各类工程及其配套和

附属工程建（构）筑物占压地和经批准的管理范围用地。 

第十六条 纳税人符合税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享受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的，应当留存

相关证明资料备查。 

第十七条 根据税法第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改变占地用途，不再属于免征或减征情形的，

应自改变用途之日起 30 日内申报补缴税款，补缴税款按改变用途的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和改变

用途时当地适用税额计算。 

第十八条 临时占用耕地，是指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在一般不超过二年内临时使用

耕地并且没有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行为。 

依法复垦应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认定并出具验收合格确认书。 

第十九条 因挖损、采矿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占用耕地属于税法所称的非农业建设，

应依照税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自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认定损毁、占用耕地之日

起三年内依法复垦，恢复种植条件的，比照税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退税。 

第二十条 园地，包括果园、茶园、橡胶园、其他园地。 

前款的其他园地包括种植桑树、可可、咖啡、油棕、胡椒、药材等其他多年生作物的园

地。 

第二十一条 林地，包括乔木林地、竹林地、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木林地、灌丛沼泽、

其他林地，不包括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用地，以及

河流、沟渠的护堤林用地。 

前款的其他林地包括疏林地、未成林地、迹地、苗圃等林地。 

第二十二条 草地，包括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 

第二十三条 农田水利用地，包括农田排灌沟渠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第二十四条 养殖水面，包括人工开挖或者天然形成的用于水产养殖的河流水面、湖泊水

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第二十五条 渔业水域滩涂，包括专门用于种植或者养殖水生动植物的沿海滩涂和内陆滩

涂。 

第二十六条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是指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而建设的建筑物

和构筑物。具体包括：储存农用机具和种子、苗木、木材等农业产品的仓储设施；培育、生产

种子、种苗的设施；畜禽养殖设施；木材集材道、运材道；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野生

动植物保护、护林、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木材检疫的设施；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灌溉

排水、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必需的食宿和管理

设施；其他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第二十七条 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实际占用耕地

的当日。 

因挖损、采矿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占用耕地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等相关部门认定损毁、占用耕地的当日。 

第二十八条 纳税人占用耕地，应当在耕地所在地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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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在农用地转用环节，用地申请人能举证建设用地人使用耕地用途符合税法第

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免税情形的，免征用地申请人的耕地占用税；在供地环节，建设用地人使用

耕地用途符合税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免税情形的，由用地申请人和建设用地人共同申请，按

退税管理的规定退还用地申请人已经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第三十条 由相关部门向税务机关提供的农用地转用、临时占地等信息，包括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应当提供的农用地转用信息、城市和村庄集镇按批次建

设用地转而未供信息、经批准临时占地信息、未批先占农用地查处信息、土地损毁信息、土壤

污染信息、土地复垦信息、草场使用和渔业养殖权证发放信息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本地区跨部门耕地占用税部门协作和信息

交换工作机制。 

第三十一条 纳税人占地类型和面积以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为准；未提供

相关材料或者材料信息不完整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提请，由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出具认定意见。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资料异常或者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申报纳税的，包

括下列情形： 

（一）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不再属于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情形，未按照规定进

行申报。 

（二）纳税人已申请用地但尚未获得批准先行占地开工，未按照规定进行申报。 

（三）纳税人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大于批准占用耕地面积，未按照规定进行申报。 

（四）纳税人未履行报批程序擅自占用耕地，未按照规定进行申报。 

（五）其他应提请相关部门复核的情形。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08 年 2 月 26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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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以下简称税法），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研

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税法相关事项。现将《征求意见稿》起草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起草的基本原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1.体现耕地占用税法的立法宗旨，加强耕地

保护。2.在概念上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基本一致。3.在内容上与现行耕地占用税政

策保持衔接，基本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一致，并将行之有效的税收政策上升为部门规章。4.在操作上按照税法的规定，明确税收

征缴的具体程序以及相关部门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为征收机关和纳税人提供便

利，使税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在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税法中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一）关于纳税人 

目前，占用耕地存在经批准占地和未经批准占地两种情况。同时，经批准占地也存在批

复文件中标明“建设用地人”和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情况。根据税法的规定，为进一步明

确具体纳税人，《征求意见稿》规定“经申请批准用地的，纳税人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

明的建设用地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纳税人为用地申请人。未经批

准占地的，纳税人为实际用地人”（第二条）。 

（二）关于征收范围 

1.关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为了从严保护耕地，并便于操作和理解，《征求意见稿》根

据《土地管理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地复垦条例》有关精神，明确因挖损、采矿塌陷、

压占、污染等损毁、占用耕地属于税法所称的非农业建设，应依照税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第

十九条）。 

2.关于“实际占用耕地”。考虑到实际占用耕地中既存在经批准占地，也存在未经批准占

地，两种占地都应征税，《征求意见稿》明确税法第四条所称“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包括经

批准占用的耕地面积和未经批准占用的耕地面积（第三条）。 

3.关于“临时占用耕地”。为了便于实际操作，《征求意见稿》根据《土地管理法》有关

临时占地的规定，明确税法第十一条所称临时占用耕地是指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在一般

不超过二年内临时使用耕地并且没有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行为，同时明确税法第十一条所称依

法复垦，应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认定并出具验收合格确认书（第十八条）。 

4.关于“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等

具体认定范围。《征求意见稿》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对这些农用地的具体范围进行了明确（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 

http://10.162.100.18:168/detail?record=2&ChannelID=24605&randno=7331&resultid=4635&presearchword=%62%69%61%6f%74%69%3d%28%cd%c1%c8%c0%ce%db%c8%be%b7%c0%d6%ce%b7%a8%29&presortfield=%2d%62%62%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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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关于税法第十二条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

务的生产设施”的具体认定范围，《征求意见稿》沿用了《实施细则》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三）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 

税法没有规定纳税地点，也没有规定未经批准占用耕地以及损毁耕地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规范税制和避免执行中产生争议，《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地点为占用耕地所在地，并

规定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实际占用耕地的当日，损毁耕地的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相关部门认定损毁的当日（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四）关于减免税的具体适用范围 

根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耕地占用税现行政策执行的口径为基础，《征求意见稿》

对税法中规定减免税的“军事设施”“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

“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水利工程”等的

具体范围作了具体规定（第五条至第十五条）。 

（五）关于部门协税义务 

为增强税收执法可操作性，降低税收执法风险，《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相关部门协

税义务，如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提供农用地转用、临时占地等信

息的具体内容，纳税人占地类型和面积的认定部门等（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六）关于《征求意见稿》的实施日期 

考虑到税法将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不影响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并与税法相衔

接，《征求意见稿》拟与税法同步施行，同时废止《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 

 


